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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協助紓解公教人員

急難，以安定其生活，特

訂定本要點。 

    有關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

款事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未規定部分比照中央公

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中央實施要點

）之規定辦理。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協助紓解公教人員

急難，以安定其生活，特

訂定本要點。 

    有關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

款事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未規定部分比照中央公

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中央實施要點

）之規定辦理。 

本點未修正。 

二、貸款對象為本府各機關或

學校編制內員工，或經本

府核定有案之年度約聘（

僱）計畫聘（僱）用之人

員（以下簡稱公教員工，

前者簡稱編制內公教員工

）。 

二、貸款對象為本府各機關或

學校編制內員工，或經本

府核定有案之年度約聘（

僱）計畫聘（僱）用之人

員（以下簡稱公教員工，

前者簡稱編制內公教員工

）。 

本點未修正。 

三、貸款項目及金額： 

（一）貸款項目：分為傷病住

院、疾病醫護、眷屬喪

葬及災害四項急難貸款

。 

（二）貸款金額：編制內公教

員工比照中央實施要點

辦理；約聘（僱）計畫

聘（僱）用人員最高可

申貸編制內公教員工貸

款額度之八成。（如附

表 1） 

（三）中央實施要點有修正時

，依修正之規定辦理。 

三、貸款項目及金額： 

（一）貸款項目：分為傷病住

院、疾病醫護、眷屬喪

葬及重大災害四項急難

貸款。 

（二）貸款金額：編制內公教

員工比照中央實施要點

辦理；約聘（僱）計畫

聘（僱）用人員最高可

申貸編制內公教員工貸

款額度之八成。（如附

表 1） 

（三）中央實施要點有修正時

，依修正之規定辦理。 

重大災害文字

修正為災害，

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 

四、夫妻或親屬同為公教員工

時，對同一事故以申貸一

次及一個貸款項目為限，

四、夫妻或親屬同為公教員工

時，對同一事故以申貸一

次及一個貸款項目為限，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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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不得重複申貸。 不得重複申貸。 

五、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

再發生急難事故時，得再

申請貸款。但其金額連同

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不

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二十萬

元，且每月應攤還本貸款

之本息總額，不得超過其

薪資總額(係指按月支領

之薪俸、技術或專業加給

或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

加給之總額)二分之一。 

五、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

再發生同項急難事故時，

得再申請貸款。但其金額

連同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

，不得超過該項貸款最高

限額。 

 

為避免本府急

難貸款人財務

狀況影響償債

能力，爰增列

同一貸款人如

遭逢同項或不

同項事故之申

貸額度，以加

總最高限額新

臺幣一百二十

萬元限制規定

。另考量貸款

人還款能力，

限制每月應攤

還本貸款之本

息總額，不得

超過其薪資總

額的二分之一

，爰修正第五

點。 

六、申貸條件： 

（一）傷病住院貸款：公教員

工本人、配偶或本人、

配偶之直系血親因傷病

住院醫療（含各年齡層

各類傷病住院），經醫

院出具住院證明及自付

醫療、照護費用證明者

。 

（二）疾病醫護貸款：公教員

工本人、配偶或本人、

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疾病

需長期治療、照護（含

不孕症治療、因病托老

安養照護等），經醫院

六、申貸條件： 

（一）傷病住院貸款：公教員

工本人、配偶或本人、

配偶之直系血親因傷病

住院醫療，經醫院出具

住院證明及自付醫療、

照護費用證明者。 

（二）疾病醫護貸款：公教員

工本人、配偶或本人、

配偶之直系血親因疾病

需長期治療、照護，經

醫院出具診斷證明及自

付醫療、照護費用證明

者。 

（三）眷屬喪葬貸款：公教員

一、就傷病住

院貸款及

疾病醫護

貸款增列

說明，使

其更臻明

確，爰修

正第一項

第一款及

第二款。 

二、明確規範

災害貸款

申貸條件

，含屋內

物品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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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出具診斷證明及自付醫

療、照護費用證明者。 

（三）眷屬喪葬貸款：公教員

工之直系血親、配偶或

配偶之直系血親死亡，

經繳附死亡證明者。 

（四）災害貸款：公教員工居

所因遭遇水災、火災、

風災、地震等災害而致

房屋或屋內物品毀損必

須重建（修）或購置，

經居所所在地村里辦公

處或警察、消防機關勘

查出具證明者；屋內物

品毀損必須購置者，並

須出具購置費用證明。 

前項關於申請傷病住院貸

款或疾病醫護貸款，自付

醫療、照護費用在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者，得申貸該

項貸款最高限額；自付醫

療、照護費用未達新臺幣

一萬元者，最高得申貸該

項最高貸款金額之半數。 

第一項第四款災害貸款之

屋內物品毀損必須購置者

，購置費用在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者始得申貸，申貸

金額以購置費用二倍為上

限，且不得超過該項貸款

最高限額。 

工之直系血親、配偶或

配偶之直系血親死亡，

經繳附死亡證明者。 

（四）重大災害貸款：公教員

工居所因遭遇水災、火

災、風災、地震等重大

災害而致房屋毀損必須

重建（修），經居所所

在地村里辦公處或警察

機關勘察出具證明者。 

前項關於申請傷病住院貸

款或疾病醫護貸款，自付

醫療、照護費用在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者，得申貸該

項貸款最高限額；自付醫

療、照護費用未達新臺幣

一萬元者，最高得申貸該

項最高貸款金額之半數。 

必須重新

購置之情

形，以紓

解災害戶

急需現金

之情況，

並增列消

防機關為

出具證明

機關，爰

修正第一

項第四款 

三、增列屋內

物品毀損

重新購置

費用可得

申貸之金

額上限，

並規定申

貸金額，

爰增訂第

三項。 

 

 

 

 

 

 

 

 

 

 

 

 

 

 

七、申請手續： 七、申請手續： 為擔保本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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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一）申請人應覓具一名編制

內公教員工為連帶保證

人，並填具申請表（格

式如附表 2），於事故

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

有關證明，送請服務機

關或學校審核屬實後，

逕轉本府人事處（以下

簡稱人事處）核定貸款

；貸款核定後，由人事

處通知貸款人辦理貸款

簽約事宜。 

（二）申請人需款緊急時，得

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先行

借支，俟貸款核定後歸

還。 

（三）各機關或學校對公教員

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

嚴審核，有虛偽不實情

事者，除由服務機關或

學校負責追回外，當事

人應予議處。 

（一）申請人應於其服務機關

或學校覓具一名編制內

公教員工為連帶保證人

，並填具申請表（格式

如附表 2），於事故發

生後三個月內，檢附有

關證明，送請服務機關

或學校審核屬實後，逕

轉本府人事處（以下簡

稱人事處）核定貸款；

貸款核定後，由人事處

通知貸款人辦理貸款簽

約事宜。 

（二）申請人需款緊急時，得

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先行

借支，俟貸款核定後歸

還。 

（三）各機關或學校對公教員

工申請貸款案件，應從

嚴審核，有虛偽不實情

事者，除由服務機關或

學校負責追回外，當事

人應予議處。 

教人員急難貸

款基金債權，

避免貸款人逾

期欠款或滯納

，放寬連帶保

證人制度，不

以同一服務機

關、學校之公

教人員為限，

爰修正第一款

。 

 

八、貸款償還： 

（一）還款期間：依中央實施

要點規定期限，平均償

還本息。 

（二）利息負擔：依中央實施

要點規定負擔及調整。 

（三）貸款扣繳：貸款人應償

還之款項，應自貸款之

次月起，由服務機關或

學校負責按月在薪餉內

扣繳，彙送人事處在貸

款銀行所開立帳戶；其

經調職者，由原服務機

關或學校在離職證明內

八、貸款償還： 

（一）還款期間：依中央實施

要點規定期限，平均償

還本息。 

（二）利息負擔：依中央實施

要點規定負擔及調整。 

（三）貸款扣繳：貸款人應償

還之款項，應自貸款之

次月起，由服務機關或

學校負責按月在薪餉內

扣繳，彙送人事處在貸

款銀行所開立帳戶；其

經調職者，由原服務機

關或學校在離職證明內

查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八條

第二項業規定

繼承人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

得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

爰修正第一項

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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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註明，並負責通知新職

機關或學校繼續按月扣

繳；離職人員（包括：

退休、資遣、免職、撤

職、辭職等人員）應於

離職前向離職時之服務

機關或學校繳清餘款，

再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向

貸款銀行繳付；死亡人

員由其繼承人依民法規

定負清償責任，並依規

定期限及償還數額，自

行向貸款銀行繳付。 

遇有重大災害或其他特殊

事故時，人事處得依職權

或機關、學校函轉貸款人

之申請，酌予延長貸款還

款期間、更改扣繳方式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不受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

之限制。 

註明，並負責通知新職

機關或學校繼續按月扣

繳；離職人員（包括：

退休、資遣、免職、撤

職、辭職等人員）應於

離職前向離職時之服務

機關或學校繳清餘款，

再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向

貸款銀行繳付；死亡人

員由其繼承人依規定期

限及償還數額，自行向

貸款銀行繳付。 

遇有重大災害或其他特殊

事故時，人事處得依職權

或機關、學校函轉貸款人

之申請，酌予延長貸款還

款期間、更改扣繳方式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不受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

之限制。 

九、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倘連帶

保證人發生調職、退休、

資遣、免職、撤職、辭職

或死亡等，貸款人須繳清

餘額或由服務機關或學校

函送人事處辦理變更連帶

保證人事宜。 

九、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倘連帶

保證人發生調職、退休、

資遣、免職、撤職、辭職

或死亡等，貸款人須繳清

餘額或由服務機關或學校

函送人事處辦理變更連帶

保證人事宜。 

本點未修正。 

十、貸款資金： 

由本府撥付新臺幣二千六

百萬元作為基金，交由人

事處管理，並在銀行設立

專戶存儲，循環運用，如

有不敷，按實際需要，另

行請撥，基金孳息應轉入

基金。 

十、貸款資金： 

由本府撥付新臺幣二千六

百萬元作為基金，交由人

事處管理，並在銀行設立

專戶存儲，循環運用，如

有不敷，按實際需要，另

行請撥，基金孳息應轉入

基金。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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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公教人員申請急難貸款項目金額一覽表（附表 1） 

貸款項目 

本府各機關

或學校編制

內公教員工 

經本府核定有案

之年度約聘（僱

）計畫聘（僱）

用之人員 

備註 

傷病住院急難貸款 

60 48 

自付醫療、照護費用

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者。 

30 24 

自付醫療、照護費用

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

。 

疾病醫護急難貸款 

60 48 

自付醫療、照護費用

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者。 

30 24 

自付醫療、照護費用

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

。 

 

眷屬喪葬急難貸款 

 

50 40 
 

 

 

災害急難貸款 

 

60 48 

屋內物品毀損必須購

置者，購置費用在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者始

得申貸，申貸金額以

購置費用二倍為上限

，且不得超過該項貸

款最高限額。 

單位：萬元 

附註： 

1 中央實施要點金額有修正時，依修正之規定辦理。 

2 表列金額為最高可申貸限額。 

3 聘（僱）計畫聘（僱）用人員最高可申貸編制內公教員工貸款額度之八成。 

4 聘（僱）計畫聘（僱）用人員不含各機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各機

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年度控留編制內職缺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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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申請表（附表 2）  103.11.24 版 

此致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機關名稱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文 號         字第             號 

申 請 人 

姓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員（官職等） 任第     職等 

工 級 人 員 餉點 

約聘（僱）人員 薪點 

申請人簽

名及蓋章 

 

 

申請人每月

薪 資 總 額 

新 臺 幣 

             元整 

連 帶 

保 證 人 

 

姓名  職 稱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員（官職等） 任第      職等 

工 級 人 員 餉點 

服務機關  
連帶保證人

簽名及蓋章 

 

 

申 請 貸 

款 項 目 

□傷病住院貸款（眷屬姓名：             稱謂：     ） 

□疾病醫護貸款（眷屬姓名：             稱謂：     ） 

□眷屬喪葬貸款（眷屬姓名：             稱謂：     ）               

□災害貸款 

檢附證明  

申貸金額 新臺幣：        拾        萬        千        元整。 

還款期間 還款期間     年；最長分六年（七十二期），平均償還本息。 

急難貸款

紀 錄 

□曾經辦理急難貸款，貸款項目：                貸款日期：     年     月 

貸款金額：    拾     萬     千    元整。   □已清償完畢   □未清償完畢  

□未曾辦理急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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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本表免備文，請填寫一式二份，一份自存，一份送本府人事處。 

二、申貸標準： 

（一）傷病住院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二）疾病醫護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喪葬貸款最高新臺幣五十萬元。 

（四）災害貸款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三、申請傷病住院貸款或疾病醫護貸款，自付醫療、照護費用在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者，得申貸各該項貸款最高限額；自付醫療、照護費用未達新臺幣一萬元

者，最高得申貸該項最高貸款金額之半數。 

四、申請災害貸款之屋內物品毀損必須購置者，購置費用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

始得申貸，申貸金額以購置費用二倍為上限，且不得超過該項貸款最高限額

。申請災害貸款者，檢附居住證明文件。 

五、貸款人於貸款償還期間，再發生急難事故時，得再申請貸款。但其金額連同

尚未償還之貸款餘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且每月應攤還本貸款

之本息總額，不得超過其薪資總額(係指按月支領之薪俸、技術或專業加給

或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之總額)二分之一。 

六、申請貸款時，應隨申請表檢附戶籍資料等（申請人與事故發生人之關係證明

）有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如為影本，請承辦人員加註核與正本相符並蓋職

章）。 

 

 


